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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团员我光荣          佩戴团徽做表率

我是一名共青团员，始终保持应具有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意和浩然正气的共青团员，我为此感到光荣，感到骄傲和自豪。
然而，或因年少轻狂，或因随波逐流，一时间团员意识淡薄，缺了先进性，少了光荣感……
行动起来吧！院团委在召唤！系团委在召唤！团支部在召唤！
曾记否，当我刚刚成为共青团员，当老师将第一枚团徽交到我手中的时候，当我对着团旗庄严宣誓的时候，心潮多么澎湃，思绪何止万千，曾暗暗告诫自己，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学，听从团的教诲，按照团的指挥办事！
为积极响应以“团徽闪耀胸前、青春闪亮人生” 为主题的“团员亮身份、争先进活动”，在此，我郑重签名承诺并付诸于行动——我是团员我光荣，佩戴团徽做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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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苏州技师学院团员佩戴团徽管理办法

团徽，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标志，团员应该自觉佩戴团徽。为加强我院共青团员佩戴团徽的教育和管理，强化共青团礼仪养成教育，特作本管理办法。
一、团员应认真了解团徽有关知识
1、团徽的内容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的内容为团旗，齿轮、麦穗，初升的太阳及其光芒，写有“中国共青团”五字的绶带。
2、团徽的颜色
团旗的旗面和绶带为红色，团旗上的五角星和环绕它的圆圈、旗边、旗杆、齿轮、麦穗、初升的太阳及其光芒、“中国共青团”五个字均为金色。
3、团徽的象征意义
团徽象征着共青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团结各族青年，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二、团员应自觉养成团徽佩戴习惯
佩戴团徽，能使团员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光荣的青年组织成员，从而鞭策自己在行动上坚持高标准和严要求，发挥模范作用。
1、团徽佩戴位置
团徽应佩戴在左胸前，不得用他物遮挡团徽，不得佩戴在其他地方，不得将团徽用做他途。
2、团徽的配发与补购
我院新发展的团员和一年级新入校的团员，各专业系团委会免费配发团徽1枚；每一位团员要爱护、保管好团徽，若有遗失，及时补购。可以自行购买，或至院团委（图文中心401）购买，1元/枚。
三、团员应积极配合团徽佩戴检查
团徽检查由院系团委组织实施，同时还可以委托院系学生会、“三自”教服周学生以及临时组建的老师或学生检查组实施检查工作。每一位团员应积极配合检查工作，主动接受检查人员的询问，出示带有照片姓名的校园一卡通或学生证，无法出示相关证件者需电话联系班主任，由班主任确认其身份。
1、针对班级团支部的检查工作
各班级团支部要经常性组织自查工作，督促本支部团员按要求佩带团徽。各班可在班主任的指导下成立专人小组负责班级督查工作，或将团徽佩戴情况纳入班级学生行为测评体系，细化考核规则。
（1）在院系团委组织的抽查工作中，班级团支部团员团徽佩戴率不足60%的次数达到2次/学期，将取消其本学期的院级先进团支部的评选资格。
（2）在院系团委组织的抽查工作中，班级团支部团员团徽佩戴率不足60%次数达到3次/学期，将取消其本学期的系级先进团支部的评选资格。
（3）在院系文明班级、优秀班主任评选过程中，同等条件下，班级团员团徽佩戴率高者将优先考虑。
2、针对团员个人的检查工作
每一位共青团员要在观念上自觉形成的区别于一般青年的意识，在团内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佩戴团徽，彰显团员身份，自觉接受组织的检查与监督。
（1）在院系团委组织的抽查工作中，团员个人未佩戴团徽次数达到2次/学期，将取消其本学期的院级团内先进个人（主要指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优秀社团干部、优秀学生会干部、志愿者之星等）评选资格；团员个人未佩戴团徽次数达到3次/学期，将取消其本学期的所有院级先进个人（除以上提及的团内先进个人外，还包括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三自教育积极分子、爱校积极分子等）评选资格。
（2）在院系团委组织的抽查工作中，团员个人未佩戴团徽次数达到4次/学期，将取消其本学期的系级团内先进个人评选资格；团员个人未佩戴团徽次数达到5次/学期，将取消其本学期的所有系级先进个人评选资格。
（3）在院系团委组织的抽查工作中，只要有未佩戴团徽记录的团员个人将不得参加该学期学院组织的学生业余党校学习，不得参加该学期市级各类评先活动。
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本办法解释权归共青团苏州技师学院委员会。


共青团苏州技师学院委员会
2017年9月15日



附件3：
苏州技师学院团支部佩戴团徽检查记录表
年  月  日
	序号
	支部名称
	团员数
	佩戴团徽团员数
	佩戴比例
	备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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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检查单位：               检查人：                      
附件4：
苏州技师学院团员佩戴团徽检查记录表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所在班级
	是否佩戴团徽
	是否团员
	备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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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检查单位：               检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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